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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鑫如是说：“这篇稿件是我在对我国古代宗法制度进行

了较长一段时间关注后的心得之作，由于是谈中国法制史方

面的问题，似乎与律师话题远了些（我国的司法考试和从前

的律考都没有法制史的内容），但我想法制史单独作为法律

学科的一个门类自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既然如

此，这也便成为每一个法律工作者真正全景式的了解法律学

科的一个必需。”作为编辑，我相信作者的一番心血一定对

法律工作者的工作大有裨益。 1．宗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宗

法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

氏族家长制的传统习惯，是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宗族内部关系

，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一种制度，原始

社会末期应该是宗法制度的雏形期，三代则是其发展期，到

了西周时，宗法制度已比较完善，宗统与政统相统一，宗法

制度与分封制紧密结合。周王为天下共主，土地属周王所有

，周王按血缘的亲疏将其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受封亲属又能

如法向下分封。这就是历史上的“天子建国，诸侯为家，卿

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政治局面。这样在天子、诸候、卿

大夫之间除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外，又多了一层“小宗”

服从“大宗”的宗法关系，便利了用血缘来巩固统治，以族

权来加强政权。对于异姓贵族则通过联姻的办法来加强联系

，所谓“附远厚别”。其目的在于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

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巩固家天下与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真正



成为成文规定则始于“周公制礼”。当时周公旦刚刚平定了

东方叛乱，坐镇洛邑。为了巩固周朝姬姓宗族的统治，在他

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整理、补充，厘定成

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

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礼或周礼。 有的学者习

惯上把以西周为代表的宗法制称为宗族制度，而把汉以降的

封建宗法制度称为家族制度，认为宗族制度与家族制度的区

别主要有三：“第一，家族系统与政权系统分离，政权组织

自成体系，不再受宗法血缘关系的支配”。“第二，亲属共

同生活的经济实体小型化”。“第三，宗族内部发生了严重

的阶级分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

然结果。对此本文不做深入探讨，而只是在概念上统一循家

族的说法。2．父权对家族的统治 无论是奴隶社会的统治者

还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从其长期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父权

、族权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因而力

图把巩固国家的任务落实到社会的细胞组织家。“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古代法律承认并支持父权在家族中的

绝对权威性。认为“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 。

因此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对父权在家族中的地位进行了全力的

维护。 值得一提的是，父权的行使者并不一定是祖父或父亲

，有时是祖父的兄弟，父亲的兄弟，有时是同辈的兄长。总

之，谁是家长谁便是父权的行使者，所有全家的卑幼都在其

统治之下。 2．1 主持祭祀和占卜的权利 我国对祖先的崇拜古

已有之，对祖先的祭祀活动是极重大的事情，所谓“国之大

事，在祀与戎” 。在宗法式家族内部，不是任何族人都有权

祭祀全宗族的祖先的，因为有权祭祀祖先的人，就有权代表



祖先，有权凭借着祖先的声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族人，所

以这种权利为宗子（奴隶社会父权的载体）所独有。其他族

人若想祭祀祖先，就得预备牺牲酒醴，拿到宗子之家，在其

主持下进行祭祀，而不能擅祭于家。只有在宗子之家祭祀共

同祖先后，才能回家“私祭”自己的父祖。另外，宗子还垄

断着占卜权即庙算权。这些权利的赋予，把宗子置身于祖先

崇拜的光环中，使宗子对家族的统治权得以神圣化，从而加

强了宗子对家族的统治。 2．2 对家族财产的支配权 家族财产

名义上归家族所有，所谓“同宗共财”或“同居共财”。而

只有家长才享有对宗族财产的支配权，其他族人无权支配财

产。“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 。凡是同居卑幼

不得家长许可，私自动用家财要予以处罚，按动用财产的多

寡定身体刑的轻重。唐律规定，卑幼私辄用财，十匹笞十，

每增十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明清律中规定，卑幼私擅用财

，二十贯笞二十，每增二十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另外，法

律严禁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父母在而别立户籍，分

异财产，较私擅用财的罪名更大，列入不孝之罪，属十恶而

不容赦。父母死后，若丧服未满仍不得别籍异财，否则仍要

受到法律的严惩。 法律对于父权的支持以及对家族团体经济

基础的维持，其所做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进而言之，我们

会发现不但家财是属于家长的，便是其子孙也被视为其财产

。子孙卑幼不仅没有财产支配权，就连他们自身也要作为财

产听任家长的支配。汉文帝时曾下诏：“民得卖子” 。 统治

阶级之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竭力维护家长对财产的支配权，

其关键是要巩固家族的经济基础，从而保证家族不会因财产

的分异而瓦解，也从而通过这些社会基本组织细胞的稳定保



障皇权的大一统局面，使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够得到长期维持

。 2．3 对家族成员的惩诫权 族众违背了家族的礼法或犯了其

他重罪，家长可以按族规对其进行处罚，并得到国家法律的

保护。这样一来，所谓的家法、族规便成了我国古代法律的

一种补充。“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

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这里，我们显然

可看到家有怒笞与国有刑罚已经等量齐观了。秦以降，随着

专制制度的发展，生杀之权集中于国家，父母对子女仅可扑

责，而不能随意杀害。“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地所生也

，托父母气血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 

。“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处五岁刑，殴杀者四

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 。在这里，父权终于

受到了一些限制。这似乎与宗法传统相抵触。但其实我们只

要明白了宗法制度的目的，也就会自然明白，这恰恰是宗法

传统的要求。到了明清，由于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的不断

激化，国家又开始赋予家长更大的权力。家长、族长承担起

代替官府监督族众、征调赋税，推行政令的职任。因而在法

律上又为之一变。除故杀无过子孙要受处罚外，杀有过子孙

则无罪，父母还可将不顺子女送至官府惩处，所谓送惩权。

明清律中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这样

在事实上，通过国家又把家长对家族成员的惩罚权无限化了

。 2．4 对家族成员婚姻的决定权 《礼记》有云：“昏礼者，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既然古时

婚姻是为了合两姓之好，当然属家族间事，应由家长说了算

。至于男女双方的意志则是虚妄的，他们连自身都是家族的

父母的，还谈何独立之人格。他们只能受命于父母，听言于



媒妁。“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齐戒

以告鬼神” 。没有媒人从中撮合连名字都不能打听，而婚娶

的日期还要告诉君。君为何者，就是大家长。至于行与不行

最后还是大家长说了算。“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

父母” ，“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 。盗走

了什么？当然是财产。爹娘都是家长的财产，其女自然也要

听候于家长。《大明律》中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

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

，其女从母主婚” 。总之，一句话，甭想自己作主。既然婚

姻之目的在于“事宗庙，继后世”就得从整个家族的利益出

发作打算，要么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要么是出于经济上的

考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家长理所当然成

为家族中唯一能够做出决定之人，如果男女双方想要有自己

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将不仅仅是家长和刑律的处罚，更是整

个家族的谴责和唾弃。统治者知道，只有在这样的家族维护

中才能让他的子民们明白叛逆的不道和个体的渺小。他才能

够在塔式构建的权力之巅上安安稳稳地坐好。 2．5法律对家

长的特别维护 在古代中国社会，法律对于以卑犯尊采取加重

处罚原则。对于骂詈一般人的行为，唐律中并无处刑规定，

但对于骂詈祖父母、父母的行为，唐律中规定与殴祖父母，

父母同罪，属不孝罪内容之一，处绞刑。明清律中也有相似

规定。至于对祖父母、父母骂詈以上的行为已超出不孝的界

限，法律定为“恶逆”罪，处刑更重。汉、宋律皆枭首。唐

、明、清律皆斩立决。元明清时，实行了凌迟刑，因此故意

伤祖父母、父母致死者处凌迟刑。即使人犯已自然死亡，仍

要戮尸示众。刑律上之所以对不孝之罪规定了如此严酷的刑



罚，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家长在家族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孝

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理也在此。

不仅如此，法律中还规定有罪容隐和代刑减罪，不惜为孝屈

法。古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此话的确不假，但也

道出了“孝”充其量不过是种手段，而“治天下”才是其真

正的目的。3．父权权威的相对性 家族是社会的组织细胞，

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是父权的拥

有和行使者。他在一个家族中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但家族

毕竟是存身于社会的，在家族之外的社会，家长的权威便受

到了挑战。更何况作为皇权延伸的父权毕竟来自于皇权。这

便决定了它必然要为皇权的统治而服务。法律既然赋予了家

长对家族的统治权就必然要求其对法律 、国家、皇权承担相

应的责任。 明清时的占租律便以家长为负责的对象，规定占

租不实者有罪。唐律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 。户籍

租税等事本为家长的职权内事，故应由家长独负其责。有些

事虽应由个人负责，但因家长未能尽到监督之职，故也要求

由家长负责。而犯过失之本人反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当然，

是否要受到家法惩处还是家长说了算。例如，服舍违式，明

清律规定俱罪坐家长。又如居丧之家，修齐设醮，而男女混

杂，饮酒食肉者，亦罪坐家长，杖八十。 法律上这些有关家

长应承担责任的规定表明，当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时，当然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个别人的特立独行构成对传统

礼教的冲撞，也是不能稍加纵容的。这个时候，一向威风的

家长便也只能耷拉着脑袋，接受另一个大家长帝王或其所出

之法的惩处。4．皇权的绝对权威性 皇权并非皇帝所有之权

，也非一定为皇帝所拥有。它是一种至高之权，没有再比它



大的权力了。当然一般情况下，它是握在皇帝手中的，但也

不排除在历史上有许多时候它为皇帝之外的人所掌握，甚至

也有许多时候，谁也不能真正掌握它，从而使其成为野心家

们竞相逐鹿的对象。最近些年“双刃剑”一词颇时髦。我们

同样可以套用一下，说皇权是柄双刃剑。这话的确不假。皇

权一方面可以威加海内，对于皇权拥有者，这当然是好的一

面，但是它同样是权力斗争的焦点，所以没有真本事、好运

气和足够强的实力，千万别去占有或觊觎，否则自己惹来杀

身之祸不说，还要牵连诛灭三族或九族。个人的悲哀带来整

个家族的悲哀，的确是一大悲剧。皇权之所以如此又可敬又

可畏，关键在于其绝对的权威性。它是彻底排外的，这个“

外”当然指除了皇权拥有者以外的所有人。它是一种片面的

治权，代表皇族的利益，但并不完全代表皇族的统治。它不

但对于被统治阶级是片面强制的，即使就统治集团内部来说

，也是独占的，片面的。同时皇权的绝对权威性还在于只可

其负天下，而不可天下负之。作为皇权延伸的父权放在皇权

面前，简直小巫见大巫，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常常能

在一些古代文献中看到，当某壮士要赴沙场时，或战败自刎

时，总要说一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而这句话往往是说

给父母的（不管他们是否能够听到）。此话既出，便表明在

忠与孝发生冲突时此君已慨然选择了前者。另外，当时的刑

律明文规定有罪容隐，所谓为孝屈法。但却决不可为孝屈忠

（只这一下，便足以看出皇权是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了。）

刑律规定父亲有罪儿子应为其隐瞒，若向官府告讦则治不孝

罪处绞刑。但其言凿凿的规定一旦碰上皇权便登时瘫软无力

了。“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



不用相隐之律 ，各从本条科断” 。此等三事是做什么的？要

夺皇权了。这时候皇权便不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了，它要着

手齐齐家了。于是一个家族便要作为牺牲献祭于皇权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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